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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年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結果

謹提述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通函

（「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假

座 (a)香港，香港新界沙田石門安耀街 3號匯達大廈 23樓會議室（就香港股東而言）；

及 (b)新加坡，透過視像會議，在Conference Room, Wangz Business Centre, The 

Penthouse, 7 Temasek Boulevard, #44-01 Suntec Tower 1, Singapore 038987（就新加

坡股東而言）舉行，所有建議之普通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合共 186,919,962股已發行普通股，賦予其

持有人權利出席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同時身為本公司股東並須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重選的本公司各董事（「董

事」），已就有關其自身重選的各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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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彼等於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利益，通函附錄B第 1.12節所提述人士已就

第 9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述者外，各股東在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上就任何提呈的決議案投票時不受任何

限制。概無股東須出席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並僅可就會上提呈之建議決議案投

反對票。

有關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

提呈的普通決議案

票數 (%) 獲股東

通過贊成 反對

1. 採納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董事會報告及經審核賬目與核數師報告

131,761,186

(100.00%)

0

(0.00%)

是

2. 宣派股息 131,738,186

(99.98%)

24,000

(0.02%)

是

3. 重選張國榮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27,976,219

(97.87%)

2,783,767

(2.13%)

是

4. 重選張偉連女士為執行董事 131,752,586

(99.99%)

8,600

(0.01%)

是

5. 批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董事袍金

131,761,186

(100.00%)

0

(0.00%)

是

6. 重新委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釐定核數師薪酬 131,761,186

(100.00%)

0

(0.00%)

是

7. 更新股份發行授權 131,175,286

(99.55%)

585,900

(0.45%)

是

8. 更新股份購買授權 128,975,186

(97.89%)

2,786,000

(2.11%)

是

9. 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2,968,767

(93.20%)

216,500

(6.80%)

是

附註： 有關以上決議案的全文，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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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50%以上票數對所有決議案投贊成票，因此，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

議案。

外聘會計事務所Ardent Business Advisory Pte Ltd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擔
任投票表決之監票人，並根據本公司所收回之投票表格，與投票結果摘要作出比
較。

承董事會命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

副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張偉連（副主席）

鄭永耀

非執行董事：

張國榮（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偉昌

王圣洁

江子榮

* 僅供識別


